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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昃臣道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經辦人：蘇美利女士) 
 
蘇女士：  
 
 在2005年2月24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政府當
局考慮已向政府當局表達的意見及業界相關團體進一步的回應，從而

告知法案委員會當局對條例草案擬議修訂的想法。政府當局現時的想

法綜述於附錄內。  
 
 在同一會議上，政府當局亦被問及將調節身體的免疫系

統、促進排毒、清毒或降毒及促進纖體/減肥納入條例草案，是否符合
條例草案的範疇。我們確認這個做法符合條例草案的範疇。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梁永恩                                   代行) 
 
二OO五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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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分送： 
立法會秘書處  (經辦人：何瑩珠女士)  傳真號碼：2877 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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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有關「容許的聲稱」及「卸責聲明」  
 

我們最近透過方剛議員及黃定光議員分別收到香港科研製藥協

會(「協會」) (4月26日)(附件一)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業界關注聯
盟  (5月13日)的意見書(附件二)。  

 
2. 「協會」建議，就擬設的附表4第4、5、6類(即與血糖、血壓及
血脂有關的)聲稱的「容許的聲稱」，下述的聲稱應可被容許：  
 

「此產品為香港衛生署註冊藥劑製品或註冊中成

藥，可根據醫生指示用以治療  (血糖、血壓、血脂
/膽固醇)，這些指示具臨床實證支持。」  

 
我們認為由於「治療」一詞只適用於一種疾病或不適的情況(而非「血
糖」或「血壓」等)，而醫生的指示本身亦不會具臨床實證支持，所以
未能接受「協會」的建議。  
 
3. 但我們理解業界希望三項資料(即已獲得註冊、經評核並可根據
醫生指示服用)在「容許的聲稱」中得到確認。因此我們建議增加附表
4第4、5、6類的「容許的聲稱」，以包括  
 

“此產品以對  [血壓  ...... 等] 關注的人士為對象” 

 “此產品供對  [血壓  ...... 等] 關注的人士服用” 

除了上述兩項額外的「容許的聲稱」，我們亦曾考慮應否在法例裡為

註冊藥物提供一個可以讓它們說明它們已獲註冊的地位。我們曾考慮

類似下述字眼的聲稱：  
 

“此乃註冊藥物。它已經過  _____「評核」。” 
 
但這個做法可能在法理上存在問題。我們的法律意見認為，香港的制

度並非要求市民只可進行法律明言允許的事情，而不可進行其他活

動。香港的制度是讓市民進行一切活動，除非法律明言禁止。如果事

實上該藥物是註冊藥物並已經過評核，有關藥廠不會被禁止在廣告中

作出這樣的聲稱。因此在條例草案中提供這項業界經已享有的權利並

不必要。這個做法可能會令市民以為政府正在改變這個普通法制度的

基本原則：要求除法律明言允許的事情外，禁止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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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慮到「協會」的關注點及上述的法律意見，我們建議在衞生福

利及食物局局長在恢復立法會二讀辯論發言時，重申條例不會禁止業

界為註冊藥物在廣告中說明其註冊地位及已經過評核的事實。衞生署

亦會在將來發出的指引中重申這點。當然，任何註冊藥物都須要遵守

任何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加諸的註冊條件。  
 
5. 就非註冊藥物(包括健康食品)而言，我們同樣地會在現有的兩項
「容許的聲稱」外，另加上述兩項「容許的聲稱」。但這些「容許的

聲稱」將要連同一項強制性的「卸責聲明」一同作出。我們打算將草

案內的版本按以下方向作出改變：「這並非註冊藥物。這個聲稱因此

未經評核。它不是為診斷、預防或治療任何疾病而設。」有關字眼尚

須修訂。  
 
(二) 有關「口服產品」的定義  
 
6. 我們在先前的回覆中承諾檢討這個字眼的定義，務求賦予它更清

楚的意義。我們認為可以作出類似下述的修訂(劃有底綠的部分) (字
眼須經律政司審議)：  
 

“(一) 任何藥物，或  
(二 )擬供人類口服的產品；該產品屬丸狀、片
狀、膠囊狀、粉狀、粒狀、或液體型態或屬與上
述任何型態類似的型態，但不包括慣常只作為食
物或飲品(即為提供能量、營養或水份)食用或飲
用或慣常為滿足對味道、質感或氣味的渴求而食
用或飲用的產品” 

 
(三) 有關生署署長在第三條的豁免權力，以及它與第3B條的關係  
 
7. 就條例草案的第5款，立法會的助理法律顧問曾經關注到，在《條
例》第3(2)條下獲有關當局批准作出某個聲稱(如治療糖尿病)的產品
或未能作出附表4所禁制的聲稱(如適合供糖尿病患者服用)，因為根據
擬議第3B條及附表4，生署署長無權批准其作出該項聲稱。  
 
8. 我們的意向是要保持第3(2)條所授予的豁免權力完整。我們將會
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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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有關執行《條例》的改善地方  
 
9. 生署在過往一直向可能違反《條例》的人士發出警告信。有鑑

於委員會對警告信內容的清晰程度的關注，我們已作出改善，包括在

信中向被警告的人士提供更多有關他們已可能觸犯的罪行的資料，並

說明《條例》的規管範圍，亦提供了聯絡電話號碼方便市民查詢。  
 

10. 為回應公眾對當局改進執法工作的期望，生署現正準備一套指
引。該指引會列明生署在檢視有問題的廣告時會採取的準則。該指

引可望於夏季完成。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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